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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選舉管理委員會條例》（第 541 章） 

 

《2009 年選舉管理委員會（選民登記）（立法會地方選區） 

（區議會選區）（修訂）規例》 

 

《2009 年選舉管理委員會（登記）（立法會功能界別選民）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修訂）規例》 

 

《2009 年選舉管理委員會（選民登記）（村代表選舉）（修訂）規例》 

 

 

引言 

 

二零零九年六月二十六日，選舉管理委員會（“選管會＂）訂

立三條與選民登記事宜有關的修訂規例（見附件 A 至 C），目的是配合

《在囚人士投票條例》（“《條例》＂）的條文，並訂明相關的實務

安排。本摘要旨在告知議員各修訂規例的主要條文。 

 

背景 

 

2.  《條例》已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二十四日得到立法會通過。《條

例》作出的修訂，包括修訂《立法會條例》（第 542 章）和《村代表選

舉條例》（第 576 章），刪除在囚人士及被裁定干犯與選舉有關的罪行

或賄賂罪行的人士喪失登記為選民資格的相關條文。 

 

3.  《條例》亦會修訂《立法會條例》第 28 條，訂明以下安排，

使合資格的在囚人士可登記為選民- 

(a) 在監獄外仍在香港保留家居的在囚人士，可以一如非

在囚人士般以家居地址申請登記； 

(b) 在香港沒有保留家居的在囚人士，可以他們在香港的

最後居住地方申請登記，但須出示有關地址證明；及 

(c) 在香港沒有保留家居又未能就自己在香港的最後居

住地方提供證明的在囚人士，可以入境事務處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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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登記規例》（第177A章）最後記錄的地址申請

登記。 

 

4.  當局計劃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三日開始實施上文第3段載列的條

文。 

 

修訂規例 

 

5.  在《條例》制定後，下列選管會規例須作出相應修訂，以配合

《條例》的條文，並訂明相關的實務安排- 

(a) 《選管會（選民登記）（立法會地方選區）（區議會

選區）規例》（第541A章）； 

(b) 《選管會（登記）（立法會功能界別選民）（選舉委

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規例》（第

541B章）；及 

(c) 《選管會（選民登記）（村代表選舉）規例》（第541K

章）。 

下文各段列出主要的修訂。 

 

“主要住址＂的定義

6.  修訂規例會修訂第 541A 章和第 541B 章第 2條，使該條所載有

關“主要住址＂的定義可以涵蓋《立法會條例》第 28 條經修訂後所訂

明的三種地址的任何一種（見上文第 3 段）。 

 

擬備遭剔除者名單 

7.  修訂規例會修訂第541A章第9條，訂明如在囚選民以在香港

的最後居住地方，或根據《人事登記規例》最後登記的地址作登

記，而他在離開監獄後沒有通知選舉登記主任其新住址，選舉登

記主任有權把該選民的姓名及地址載入地方選區遭剔除者名單

內。由於在上述情況下，有關選民的登記地址只是“當作＂為他

住址的地址，選舉登記主任並沒有需要依照既定程序就該選民的

登記地址作出書面查訊，有關程序可以略去。事實上，如果按照

這“當作＂是在囚人士住址的地址作出查訊，會為現居於該地址

的住客帶來不必要的騷擾，又無任何實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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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遭剔除者名單 

8.  修訂規例會修訂第541B章第25條，規定選舉登記主任可在

他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增設額外地方，以供查閱功能界別遭剔除

者名單、界別分組遭剔除者名單或選舉委員會遭剔除者名單某指

定部分的文本之用。查閱的期間和時間由選舉登記主任決定。有

關條文旨在方便選舉登記主任處理在囚或受羈押人士提出的查閱

要求
1
。 

 

提交選民登記相關的反對或申索通知書 

9.  目前，任何人士如欲就他人的選民登記提出反對，或就其

本人在正式選民登記冊上的登記提出申索，須在相關法定期限

內，親身把反對／申索通知書送遞往選舉登記主任的辦事處。為

免影響在囚或受羈押人士提出反對或申索的機會，修訂規例對有

關條文
2
作出修訂，容許在囚或受羈押人士在相同的法定期限內，

以郵遞方式向選舉登記主任的辦事處提交反對／申索通知書。 

 

公眾諮詢 

 

10.  二零零九年五月十八日，我們向立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介

紹修訂規例所涵蓋的建議實務安排。議員對有關安排並無異議。 

 

修訂規例的影響 

 

11.  修訂規例所載的實務安排，主要由選舉事務處
3
、民政事務

總署
4
和懲教署處理。視乎進一步評估的結果，這些部門將需要額

                                                 
1  選舉登記主任現時已經有權在他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安排額外地方，以

供查閱地方選區遭剔除者名單，以及各類臨時選民登記冊和正式選民登記冊

之用。  
2 被修訂的相關條文包括第 541A章第 14 和 15 條、第 541B章第 30 和 31

條及第 541K章第 23 和 25 條。 
3 有關立法會選舉、區議會選舉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選民登記事

宜。 
4  有關村代表選舉的選民登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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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源以應付額外的工作量。該等部門會盡量調撥現有資源應付

額外資源要求，並會根據既定的機制，尋求所需的額外資源。 

 

12.  修訂規例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並無環保、

生產力或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亦不影響各規例現行的約束力。 

 

立法時間表 

 

13.  修訂規例將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三日刊憲，並於七月八日提

交立法會。 

 

宣傳 

 

14.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及安排發言人回答公眾查詢。 

 

查詢 

 

15.  如對本摘要有查詢，請聯絡選舉事務處副總選舉事務主任

(執行)伍錫熙先生，電話： 2827 7047。 

 

 

選舉事務處 

二零零九年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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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2009 年選舉管理委員會(選民登記)(立法會地方

選區)(區議會選區)(修訂)規例》 

(由選舉管理委員會根據《選舉管理委員會條例》 
(第 541 章)第 7 條訂立) 

1. 生效日期 

本規例自選舉管理委員會主席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選舉管理委員會(選民登記)(立法會地方選區)(區議會選區)規

例》(第 541 章，附屬法例 A)第 2(1) “ ”條現予修訂，在 主要住址 的定義

“中，廢除 第 28(3)” “而代以 第 28(1B)或(3)” 。 

3. 選舉登記主任須擬備遭剔除者名單 

第 9 條現予修訂，加入 — 

“(2A) 儘管有第(1)款的規定，如 — 

(a) 選舉登記主任有合理理由信納 — 

(i) 某人曾在香港因服刑而受監禁； 

(ii) 該人為登記而根據《立法會條例》(第

542 章)第 28(1B)條使用某地址；及 

(iii) 該項監禁已終止；及 

(b) 選舉登記主任未獲通知該人的新住址， 

則該主任必須在沒有根據第 7 條就該人作出查訊的情況下，將該人

”的姓名及主要住址載入遭剔除者名單內。 。 

4. 可反對將已登記在臨時選民登記冊上的人

登記 

第 14 條現予修訂，加入 — 

“(2A) 若反對者正如《選舉管理委員會(選舉程序)(立法會)

規例》(第 541 章，附屬法例 D)第 2(1)條所指般受羈押，則為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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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c)款，該反對者以郵遞方式送交的通知書，須當作是由該反

”對者親自送遞的通知書。 。 

5. 誰人可遞交申索通知書 

第 15 條現予修訂，加入 — 

“(7A) 若申索者正如《選舉管理委員會(選舉程序)(立法會)

規例》(第 541 章，附屬法例 D)第 2(1)條所指般受羈押，則為施行

第(7)款，該申索者以郵遞方式送交的通知書，須當作是由該申索

”者親自送遞的通知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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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9 年 6 月 26 日訂立。 

選舉管理委員會主席 
彭鍵基法官 

選舉管理委員會成員 
駱應淦 

選舉管理委員會成員 
陳志輝 



 

 

4

註釋 

本規例的目的是修訂《選舉管理委員會(選民登記)(立法會地方選

區)(區議會選區)規例》(第 541 章，附屬法例 A)( “ ”主體規例 )，以就

關乎將正因服刑而受監禁或在其他情況下根據任何合法權限被拘留的人，

登記為立法會地方選區及區議會選區選民的事宜，訂定條文。根據第 1

條，本規例自選舉管理委員會主席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第 2 條對主體規例第 2(1) “ ”條中的 主要住址 的定義，作出輕微修

訂。該項修訂是就最近對《立法會條例》(第 542 章)第 28 條的修訂而相

應作出的。 

3. 主體規例第 9 條規定在某些情況下，可將已登記的選民的姓名及主

要住址，載入遭剔除者名單內。第 3 條修訂該條，以就該項規定對為登記

為選民而根據《立法會條例》(第 542 章)第 28(1B)條使用某地址的在囚

人士的適用方面，訂定條文。 

4. 主體規例第 14 條准許任何人在某些情況下，藉親自遞交反對通知

書，反對將另一人登記在正式選民登記冊上。第 4 條修訂該條，以規定在

囚人士或根據任何合法權限被拘留的人，可以郵遞方式送交反對通知書。 

5. 主體規例第 15 條准許任何人，藉親自遞交申索通知書提出申索，

以反對選舉登記主任的某些決定。第 5 條修訂該條，以規定在囚人士或根

據任何合法權限被拘留的人，可以郵遞方式送交申索通知書。 



 

 

 

附件B 

《2009 年選舉管理委員會(登記)(立法會功能界別

選民)(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

員)(修訂)規例》 

(由選舉管理委員會根據《選舉管理委員會條例》(第 541 章)第 7 條

訂立) 

1. 生效日期 

本規例自選舉管理委員會主席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選舉管理委員會(登記)(立法會功能界別選民)(選舉委員會界別

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規例》(第 541 章，附屬法例 B)第 2(1)條

“現予修訂，在 ” “ ”主要住址 的定義中，廢除在 任何 之後的所有字句而

“代以 人而言，指該人的唯一或主要居所(《立法會條例》(第 542 章)第

28(1B)或(3)條所指者) ”的地址； 。 

3. 選舉登記主任須刊登遭剔除者名單可供公

眾查閱的公告 

第 25 條現予修訂，加入 — 

“(4) 在不影響第(1)款的原則下，選舉登記主任如認為適

當，可將功能界別遭剔除者名單、界別分組遭剔除者名單或選舉委

員會遭剔除者名單的任何特定部分的文本，免費讓公眾人士查閱。 

(5) 選舉登記主任可決定有關文本可根據第(4)款 — 

(a) 於甚麼期間內查閱；及 

(b) 於何時及何地查閱。 

(6) 選舉登記主任可要求有意根據第(1)或(4)款查閱遭剔

除者名單或文本的人 — 

(a) 向該主任出示該人的身分證明文件；及 

(b) ”填妥該主任所提供的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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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反對將已登記在登記冊上的人登記 

第 30 條現予修訂，加入 — 

“(2A) 若反對者正如《選舉管理委員會(選舉程序)(立法會)

規例》(第 541 章，附屬法例 D)第 2(1)條所指般受羈押，則為施行

第(2)(c)款，該反對者以郵遞方式送交的通知書，須當作是由該反

”對者親自送遞的通知書。 。 

5. 誰人可遞交申索通知書 

第 31 條現予修訂，加入 — 

“(8A) 若申索者正如《選舉管理委員會(選舉程序)(立法會)

規例》(第 541 章，附屬法例 D)第 2(1)條所指般受羈押，則為施行

第(8)款，該申索者以郵遞方式送交的通知書，須當作是由該申索

”者親自送遞的通知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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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9 年 6 月 26 日訂立。 

選舉管理委員會主席 
彭鍵基法官 

選舉管理委員會成員 
駱應淦 

選舉管理委員會成員 
陳志輝 

 



 

 

4

註釋 

本規例的主要目的是修訂《選舉管理委員會(登記)(立法會功能界

別選民)(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規例》(第 541

章，附屬法例 B)(“ ”主體規例 )以就關於以下事項的事宜，訂定條文 — 

(a) 將正因服刑而受監禁或在其他情況下根據任何合法權

限被拘留的人，登記為立法會功能界別選民及選舉委

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及 

(b) 將上述的人在選舉委員會委員登記冊上登記。 

根據第 1 條，本規例自選舉管理委員會主席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第 2 條對主體規例第 2(1) “ ”條中的 主要住址 的定義，作出輕微修

訂。該項修訂是就最近對《立法會條例》(第 542 章)第 28 條的修訂而相

應作出的。 

3. 主體規例第 25 條規定選舉登記主任就載有不再有資格名列有關登

記冊的人的個人詳情的遭剔除者名單，刊登公告。第 3 條修訂該條，以就

公眾查閱有關遭剔除者名單的任何特定部分的文本，訂定條文。 

4. 主體規例第 30 條准許任何人在某些情況下，藉親自遞交反對通知

書，反對將另一人登記在有關正式登記冊上。第 4 條修訂該條，以規定在

囚人士或根據任何合法權限被拘留的人，可以郵遞方式送交反對通知書。 

5. 主體規例第 31 條准許任何人，藉親自遞交申索通知書提出申索，

以反對選舉登記主任的某些決定。第 5 條修訂該條，以規定在囚人士或根

據任何合法權限被拘留的人，可以郵遞方式送交申索通知書。 



 

 

附件C 

《2009 年選舉管理委員會(選民登記)(村代表選

舉)(修訂)規例》 

(由選舉管理委員會根據《選舉管理委員會條例》 
(第 541 章)第 7 條訂立) 

1. 生效日期 

本規例自選舉管理委員會主席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就已登記在臨時選民登記冊上的人提出反

對 

《選舉管理委員會(選民登記)(村代表選舉)規例》(第 541 章，附

屬法例 K)第 23 條現予修訂，加入 — 

“(2A) 若反對者正如《選舉程序 (村代表選舉 )規例》 (第

541 章，附屬法例 L)第 2(1)條所指般受羈押，則為施行第(2)(c)

款，該反對者藉郵遞方式送交的通知書，須當作是由該反對者親自

”送遞的通知書。 。 

3. 如何遞交申索通知書 

第 25 條現予修訂，加入 — 

“(3A) 若申索者正如《選舉程序 (村代表選舉 )規例》 (第

541 章，附屬法例 L)第 2(1)條所指般受羈押，則為施行第(3)(a)

款，該申索者藉郵遞方式送交的通知書，須當作是由該申索者親自

”送遞的通知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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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9 年 6 月 26 日訂立。 

選舉管理委員會主席 
彭鍵基法官 

選舉管理委員會成員 
駱應淦 

選舉管理委員會成員 
陳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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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本規例的目的是引入兩項就《在囚人士投票條例》(2009 年第 7 號)

的制定而相應作出的修訂。根據第 1 條，本規例自選舉管理委員會主席指

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選舉管理委員會(選民登記)(村代表選舉)規例》(第 541 章，附

屬法例 K)(“ ”主體規例 )第 23 條准許任何人在某些情況下，藉親自遞交

反對通知書，反對將另一人登記在正式選民登記冊上。第 2 條修訂該條，

以規定在囚人士或根據任何合法權限被拘留的人，可藉郵遞方式送交反對

通知書。 

3. 主體規例第 25 條准許任何人，藉親自遞交申索通知書提出申索，

以反對選舉登記主任的某些決定。第 3 條修訂該條，以規定在囚人士或根

據任何合法權限被拘留的人，可藉郵遞方式送交申索通知書。 

 


